2026年晋城市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
一、债券收入及还本付息支出

为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，市财政将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我市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限31.48亿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7.57亿元，专项债务23.91亿元）编入了年初预算并相应安排了支出，其中市本级19.187656亿元（一般债6.858056亿元、项目建设专项债12亿元、解决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0.0967亿元、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0.2329亿元）；分配县级12.292344亿元（一般债0.711944亿元、项目建设专项债10.92亿元、解决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0.2833亿元、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0.3771亿元）。

从发行情况来看，一般债券和解决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、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券已发行完毕，用于项目建设专项债券22.92亿元拟分批次发行。
2026年，全市地方政府债券预计还本付息34.72亿元（到期本金20.37亿元，支付利息14.35亿元），其中：一般债券还本付息19.29亿元（到期本金15.32亿元，支付利息3.97亿元）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15.43亿元（到期本金5.04亿元，支付利息10.39亿元）。
2026年，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券预计还本付息19.59亿元（到期本金12.97亿元，支付利息6.62亿元），其中：一般债券还本付息13.339亿元（到期本金10.78亿元，支付利息2.55亿元）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6.27亿元（到期本金2.19亿元，支付利息4.08亿元）。
二、债务限额及余额

截至2026年2月底，晋城市政府债务限额529.18亿元，政府债务余额529.1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50.86亿元、专项债务378.32亿元，未超限额。

截至2026年2月底，晋城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245.64亿元，政府债务余额245.64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99.41亿元、专项债务146.23亿元，未超限额。
